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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有序开展线下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经鸟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批准，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有序恢复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线下正常培训

业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基本原则 

将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包括负责人、管理人员、 

培训教师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与学员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

康放在首位，严格执行自治区及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 

落实恢复线下培训前后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平稳过渡疫

情，逐步恢复正常培训秩序。 

恢复线下培训前的准备工作 

1．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做好摸底调查。民办职业培训

机构应在恢复线下培训前摸排工作人员与学员健康情况，重

点是非乌海地区学员居住地、来乌海前 14 天去向等，排除

学员来自或旅居重点疫情防控地区‘湖北、黑龙江、满洲里 



等）情况，或有无发热、咳嗽等症状，如有学员属重点地区

人员，要求其出具核酸检测报告，否则不得参加培训。要求

所有工作人员与学员出示电子健康码或通行证。做好工作人

员与学员健康全覆盖监测工作，做到不漏一人。 

2．培训场所清洁消毒。正式培训前，民办职业培训机

构对各类教学、公共场所进行全面消毒。 

3．防控物资准备。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高度重视防疫

物资保障工作，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需求和机构规模，配备充

足的防护口罩、消毒液、红外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用品；做好

发热患者“临时隔离”方案，明确隔离办法、要求；要熟悉就

近定点医院发热门诊联系方式，做好应急处置预案。要切实

加强对消毒液、酒精等有毒、易燃物品的管理，杜绝中毒、 

火灾等事故发生。 

4．实施“封闭式”管理。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全面实施场

所“封闭式”管理制度，严控人员进出，除工作人员、学员外， 

禁止其他人员进入培训场所。所有进出培训场所人员（均须

落实“身份核实弓出示健康码或通行证＋测温升登记弓放行” 

等工作流程。 

三、恢复线下培训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1．实施错时培训。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按照培训学员

的人数，错时安排培训场次和班级人数。 

2．继续实施“封闭式”管理。除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学员

以外，其他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培训机构内。对进入机构 



的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登记。未取得健康

码“绿码”的工作人员和不符合条件的学员，应予以劝返。相

关人员须佩戴口罩，并严格测量体温。 

3. 严格卫生消毒制度。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每天对培

训场所实施消毒。实施消毒处理时，操作人员应当采取有效

防护措施。要妥善保管消毒剂，明确标识，避免误食或灼伤。 

每天做好各类教学及工作场所（如教室、办公室、公共活动

区等）的通风换气，严禁安排学员在密闭环境下学习和活动， 

在卫生间设置洗手设施和消毒用品。 

4．加强卫生健康教育。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指导工作

人员和学员加强个人防护。要求每一名工作人员和学员养成

勤洗手习惯，严禁随地吐痰，注意咳嗽、打喷嚏时的卫生礼

仪，人际交谈应保持适当距离。 

5．建立缺课登记追访制度。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必须掌

握所有未正常到岗到课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的健康状况，记

录、汇总相关情况。 

6．强化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若发现有发热等症状的疑

似患者，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

联系当地卫生疾控部门请求指导处理，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处

置工作。 

四、相关要求 

1．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要充分认清当前疫情防控的严

峻性、复杂性，在开展培训前制定详实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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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市人社部门报备，同时抄报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防控组， 

经评估同意后，方可开展线下培训。 

2．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弄虚作假、落实不力的民办职

业培训机构将严肃问责，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3．以上通知中的相关要求，如与自治区、我市疫情防控

的最新工作部署、工作要求不一致，则按自治区、我市最新

部署和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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